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选任破产管理人邀请函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内管理人：

我院预受理的苏州星启橙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鉴于

存在裁定受理的可能，为衔接管理人遴选与法院裁定受理工作，本院

先期发函邀请在苏州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中的管理人，若有意向成为

本案破产清算管理人的，请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4:00 前将《破

产清算管理方案》扫描件（申请扫码进入摇号群并提交《破产清算管

理方案》扫描件，逾期未进群或未提交的视为未申报），同时将书面

《破产清算管理方案》盖章版原件邮寄至我院立案庭王荷英处（也可

工作时间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至法院递交）。《方案》

中（含附件）一般限定在 5000-10000 字。《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社会中介机构的规模、执业保险、业绩及专职管理人储备和

团队构建情况；

2、 社会中介机构破产团队负责人、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

的团队负责人的执业经历和业绩；

3、 社会中介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团队核心成员、常

驻人员的职业经历和业绩，以及参加破产业务培训的情况介绍；

4、 社会中介机构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选任的优势；

5、 社会中介机构拟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及折扣方案；

6、 社会中介机构如被选任为本案破产管理人后的工作计划、工

作思路、建设性建议和意见；

7、 社会中介机构拟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选任时正在承办的破

产案件数量及进程（详见《目前申报单位在办破产案件情况表》）；



8、 社会中介机构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回避或依

法不应被指定为本案破产管理人情形的声明；

9、 拟参加本案破产管理人团队的主要负责人姓名、联系电话、

邮件送达地址。

本院将组成评审小组，对提交的《方案》进行书面评审，遴选出

不少于五家社会中介机构进行随机摇号（若提交《方案》的社会中介

机构少于或等于五家的，提交《方案》的社会中介机构直接进入随机

摇号或适当缩小遴选范围后摇号，但提交的《方案》经初步审查不符

合要求的社会中介机构除外）。经遴选进入摇号程序的社会中介机构，

本院将另行通知参加摇号。摇号将随机选取一家机构为本案的管理

人，再从剩余的机构中随机选取两家机构为本案的备选管理人。

二〇二三年十月九日

附：案件信息一份（含破产企业资料）

承办法官：0512-65681150

鉴定督办人：0512-65687577

送达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石湖东路 102 号立案庭王荷英收





目前申报单位在办破产案件情况

(此页请填写后放入方案中)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单位联系方式（联系人及手机号码）:

申报时间:

序

号

在办破产案件 案件类别

(二类或三类)

在办情况 管辖法院 备注



各申报单位评审要素表(此页请填写后放入纸质和电子版方案中)

破产清算企业：苏州星启橙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此页填写请控制在一张 A4 纸大小) 申报单位：

评审要素 填写说明 简要介绍

履职经验 经验做法及业绩

存案基数 已办结法院破产案件数和在办数

前期尽调
对债务人的了解程度及

调查途径

团队配置
单位地址，团队负责人，

本案委派团队人数

要点应对
提交的申报方案是否符合规定的

要点

流程把控
工作计划时间表、工作难度及应

对思路

垫支承诺
本案垫付资金能力

(具体金额)

工作机制
是否提取业务发展公积保障金，

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

报酬计提
节省破产费用的思路、报酬方案

及折扣

处置承诺时间
承诺时间与实际完成时间将纳入

年底考核(具体时间)

其他




